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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郭紹彬

執業會計師

審計服務暨
專業發展服務

電話: +886 3 688 5678 ext.73186

傳真: +886 3 688 6000 

電子郵件: Eric.Kuo@tw.ey.com

相關資歷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 擁有豐富的審計服務經驗。服務產業涵蓋高科技、光

電業、製造業等。主要服務客戶為位於桃、竹、苗之

半導體產業、IC設計業、光電產業、太陽能產業等。

► 曾任職於安永美國紐約分所。

► 曾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IFRS服務負責人。

學歷

►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EMBA)

► 文化大學會計系學士

專業資格及經歷

► 中華民國會計師

► 臺灣省會計師公會會員

►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會員

主要客戶

► 聯發科技

► 京元電子

► 宏齊科技

► 揚明光學

► 智原科技

► 聯華電子

► 原相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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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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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盈黑 HK W4

關係人 - 個人

► 個人若有下列情況之一，則該個人或

該個人之近親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 IAS 24.9(a) ) 

(ⅰ)對該報導個體具控制或聯合控制

(ⅱ)對該報導個體具重大影響

(ⅲ)為報導個體或其母公司主要管理人員之成員

► 除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者外，

應視為實質關係人(編準§18) 

► 公司法第6章之1所稱之關係企業之董事、監察人與
經理人

► 與發行人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公司或機構之董事、
監察人與經理人

► 總管理處經理以上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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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
1.子女
2.配偶或同居人
3.配偶或同居人之子女
4.扶養親屬
5.配偶或同居人之扶養親屬

控制或聯合控制
重大影響
為主要管理人員

關係人A

關係人B

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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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 個體

►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AS 24.9(b))

(ⅰ) 該個體與報導個體為同一集團之成員

(意指母公司、子公司及兄弟公司間彼此具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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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B

A、B、C、D
互為關係人

母公司A

子公司C

子公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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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
互為關係人

A、B、C、D、F
互為關係人

關係人 - 個體(續)

►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AS 24.9(b))

(ⅱ) 一個體為另一個體之關聯企業或合資

(或為某集團中某成員之關聯企業或合資，而另一個體亦為該集團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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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跟F是關係人嗎？

合資F

母公司A

子公司B 子公司C

子公司D

關聯企業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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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互為關係人

關係人 - 個體(續)

►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AS 24.9(b))

(ⅲ) 兩個體均為相同第三方之合資

(ⅳ) 一個體為第三方之合資且另一個體為該第三方之關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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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H
互為關係人

關聯企業E 關聯企業H

E、H
不具關係

合資F

母公司A

子公司B 子公司C

子公司D

合資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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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
E、F、I、J
互為關係人

關係人 - 個體(續)

► 於關係人之定義中 (IAS 24.12)

關聯企業包括該關聯企業之子公司

合資包括該合資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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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關聯企業之子公司
與對該關聯企業具重大影響
之投資者，彼此互有關係。

關聯企業E
之子公司I

合資F

母公司A

子公司B 子公司C

子公司D

關聯企業E

合資F
之子公司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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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 個體(續)

► 個體若符合下列情況之一，則與報導個體有關係： (IAS 24.9(b))

(ⅵ) 該個體受IAS 24.9 (a)所列舉之個人控制或聯合控制

(ⅶ) 於IAS 24.9 (a)(i)所列舉之個人對該個體具重大影響或為該個體(或該個體之母公司)主要
管理人員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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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B
互為關係人

個人X

公司B公司A

X、A、B
互為關係人

重大影響，或
為主要管理人員個人X

公司B公司A

控制或
聯合控制

控制或
聯合控制

重大影響，或
為主要管理人員

重大影響，或
為主要管理人員

個人X

公司B公司D

D、B
不具關係

控制或
聯合控制

X、A、B、C
互為關係人

控制或
聯合控制

公司B

個人X

子公司C

公司A

為B主要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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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 - 實質關係人

►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能證明不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者外

，應視為實質關係人： (編準§18)

一、公司法第6章之1所稱之關係企業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二、與發行人受同一總管理處管轄之公司或機構及其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

三、總管理處經理以上之人員

四、發行人對外發布或刊印之資料中，列為關係企業之公司或機構

五、其他公司或機構與發行人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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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關係人

► 於IAS 24中，下列情形非屬關係人： (IAS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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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合資者雙方，僅因其分
享對合資之聯合控制

(a) 兩個體，僅因其擁有一位相同之
董事或其他主要管理人員成員，
或僅因一個體之主要管理人員之
某一成員對另一個體具重大影響

擔任董事或其他主
要管理人員，或具
重大影響

擔任董事或其他主
要管理人員，或具
重大影響

個人X

公司A

公司B

A、B
不具關係

公司C 公司D

公司E

聯合控制聯合控制

C、D
不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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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關係人(IAS 24.11) (續) 

► 於IAS 24中，下列情形非屬關係人： (IAS 24.11) 

(c) (i)   資金提供者

(ii)  商會

(iii) 公用事業

(iv) 未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報導個體之政府部門及機構

僅因其與該個體間之正常往來(即使其可能影響該個體之活動自由或參與該個體之決
策制定過程)

(d) 與個體有大量商業交易之客戶、供應商、特許經營加盟店、批發商或一般代理商，僅因
其產生經濟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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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寫關係人交易開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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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公司關係之揭露(IAS 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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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

V

V

報導個體

母公司B

最終母公司
E

► 母公司與其子公司間不論是否有交易，
皆應揭露其關係

► 個體應揭露其母公司及最終控制者

(若與母公司不同)之名稱

► 若個體之母公司及最終控制者皆未編製供大
眾使用之合併財務報表，則尚應揭露有編製
供大眾使用之合併財務報表之次一最高層級
母公司之名稱

► 次一最高層級母公司：

此係指集團中位階高於直接母公司之第一家
有編製供大眾使用之合併財務報表之母公司

公開
合併財報

揭露

N V

N

Y V

N V母公司B

C公司

D公司

最終母公司
E

報導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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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管理人員薪酬(IAS 24.17)

► 個體應揭露主要管理人員下列每一類別薪酬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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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員工福利
► 預期於員工提供相關服務之年度報導期間結束日後十二個月內全部清償之福利，

如工資、薪資及社會安全提撥、帶薪年休假及帶薪病假、利潤分享及紅利，以及
在職員工非貨幣性福利(如醫療照顧、住房、汽車，以及免費或補貼之商品或服
務)

退職後福利
► 如退休金、退休時一次性給付、退職後人壽保險、退職後醫療照顧等

其他長期員工福利 ► 包括長期服務休假或長期輪休年假、服務滿若干年之休假或其他長期服務福利、
長期傷殘福利等

離職福利
► 在下列情況之一提供員工福利以換取對員工聘僱之終止：

► 企業決定在正常退休日前終止對員工之聘僱

► 員工決定接受企業之福利要約以換取聘僱之終止

股份基礎給付
► 如發給員工酬勞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員工認股權

憑證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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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已完成或尚未完成）之購買或銷售

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購買或銷售

勞務之提供或收受

租賃

研究發展之移轉

授權協議下之移轉

籌資協議下之移轉(包括放款及現金或實物之權益投入)

保證或擔保之提供

若於未來發生或不發生某特定事項時，須履行某些事項之承諾，
包括待履行合約(已認列或尚未認列)

代該個體或由該個體代關係人為負債之清償

關係人交易揭露資訊(IAS 24.18)

► 若個體於財務報表涵蓋期間內有關係人交易，則應揭露關係人關係之性質，及為使使用者了解
該關係對財務報表之潛在影響所需之關係人交易與未結清餘額(包括承諾)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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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至少應包括：

(a) 交易金額；

(b) 未結清餘額(包括承諾) 

(i) 其條款及條件，包括是否有擔保及供
清償之對價之性質

(ii) 收受或提供任何保證之詳細資訊

(c) 與未結清餘額有關之呆帳準備

(d) 當期對應收關係人款之壞帳或呆帳所認
列之費用

► 下列為應揭露之關係人交易之釋例： (IAS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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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漏揭露的關係人交易項目

► 處分長期股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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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購關係人所發行之股票

► 捐贈

► 應收款項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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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交易對象揭露

IAS 24.19

► 應依下列每一類別分別揭露關係人交易

(a) 母公司

(b) 對該個體具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之個體

(c) 子公司

(d) 關聯企業

(e) 該個體為合資者之合資

(f) 該個體或其母公司之主要管理人員

(g) 其他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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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18條

► 列示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 單一關係人交易金額或餘額達發行人各該
項交易總額或餘額10%以上者，應按關係
人名稱單獨列示

合資關聯企業

報導個體

母公司
具聯合控制
或重大影響

子公司

主要管理
人員

其他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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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關係個體

► 報導個體豁免揭露其與下列個體間關於
IAS 24.18規定揭露之關係人交易及未結
清餘額 (包括承諾) ： (IAS 24.25)

(a) 對該報導個體具控制、聯合控制或重
大影響之政府

(b) 因與報導個體受同一政府控制、聯合
控制或重大影響而成為關係人之另一
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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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揭露第25段所述交易及相關未結清餘額之
下列資訊： (IAS 24.26)

(a) 政府之名稱及其與報導個體間關係之性質
(即控制、聯合控制或重大影響)

(b) 下列能使該個體之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關
係人交易對該個體財務報表之影響之充分
詳細資訊：

(i) 每一個別重大交易之性質及金額

(ii) 對個別而言雖不重大，但整體而言為
重大之其他交易，指明其質或量之程
度。交易之類型包括IAS24.21所列示
者



實務交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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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審計、稅務、策略與交易和諮詢服務機構之一。我們的深刻洞察力和優質服
務有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我們致力培養傑出領導人才，透過團隊協
作落實我們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堅定承諾。因此，我們在為員工、客戶及社群各界建設更美好
的商業世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Y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也可指其中一個或多個成員機構，各
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人個體。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國一家擔保有限公司，並不
向客戶提供服務。有關EY安永如何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相關個人資料保護之權益敘述，
請參考網站ey.com/privacy。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EY安永全球的網站 ey.com。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財務
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會。如
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ey.com/zh_tw。

http://www.ey.com/zh_tw

